國立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

學士班一A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概論 授課時間表

上課教室508教室

	週
	日期
	授課時間
	授課內容
	授課教師
	備註

	1
	96.9.21
	10:00~11:00
	導  論
	陳明燦
	1小時

	2
	96.9.28
	08:10~10:00
	土地法
	陳明燦
	時間提早

	3
	96.10.5
	10:10~12:00
	土地經濟
	曾明遜
	

	4
	96.10.12
	10:10~12:00
	土地行政
	劉維真
	

	5
	96.10.19
	10:10~12:00
	土地政策
	李承嘉
	


	6
	96.10.26
	08:10~10:00
	土地測量
	陳國華
	時間提早

	7
	96.11.2
	10:10~12:00
	地理資訊系統
	詹士樑
	

	8
	96.11.9
	08:10~10:00
	數位空間資訊
	黃金聰
	時間提早

	9
	96.11.16
	10:10~12:00
	不動產估價與投資
	林子欽
	

	10
	96.11.23
	08:10~10:00
	不動產金融與經營管理
	彭建文
	時間提早

	11
	96.11.30
	
	補期中考週（休息）
	
	

	12
	96.12.7
	10:10~12:00
	不動產開發與行銷
	游舜德
	

	13
	96.12.14
	10:10~12:00
	都市設計與實務
	王世燁
	

	14
	96.12.21
	10:10~12:00
	規劃倫理
	廖本全
	

	15
	96.12.28
	10:10~12:00
	休閒空間
	洪鴻智
	

	16
	97.1.4
	10:10~12:00
	環境生態
	馮君君
	

	17
	97.1.11
	10:10~12:00
	環境法
	蔡瑄庭
	

	18
	97.1.18
	
	期末考週（預備週）
	
	


注意事項：

一、本課程係採講座方式上課，為配合各專任老師授課時間，部分課程可能提前至8：10上課，或更動時間，請同學注意。

二、本課程不考期中及期末考試，改以每次課程結束前15分鐘舉行隨堂考試，學期成績以隨堂考試成績平均之。

三、修課學生事、病假應辦理正式請假手續，憑假單向授課教師申請補考，未補考及未請假者該次成績以零分計算；缺課（含請假）總時數超過全學期三分之一者應予扣考，本課程學期成績為零分。
國立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

學士班一B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概論 授課時間表

上課教室507教室

	週
	日期
	授課時間
	授課內容
	授課教師
	備註

	1
	96.9.21
	11:00~12:00
	導  論
	陳明燦
	1小時

	2
	96.9.28
	10:10~12:00
	土地經濟
	曾明遜
	

	3
	96.10.5
	08:10~10:00
	土地法
	陳明燦
	時間提早

	4
	96.10.12
	10:10~12:00
	土地政策
	李承嘉
	

	5
	96.10.19
	10:10~12:00
	土地行政
	劉維真
	

	6
	96.10.26
	10:10~12:00
	地理資訊系統
	詹士樑
	

	7
	96.11.2
	08:10~10:00
	數位空間資訊
	黃金聰
	時間提早

	8
	96.11.9
	08:10~10:00
	土地測量
	陳國華
	時間提早

	9
	96.11.16
	10:10~12:00
	不動產開發與行銷
	游舜德
	

	10
	96.11.23
	
	期中考週（預備週）
	
	

	11
	96.11.30
	08:10~10:00
	不動產金融與經營管理
	彭建文
	時間提早

	12
	96.12.7
	10:10~12:00
	不動產估價與投資
	林子欽
	

	13
	96.12.14
	10:10~12:00
	規劃倫理
	廖本全
	

	14
	96.12.21
	10:10~12:00
	都市設計與實務
	王世燁
	

	15
	96.12.28
	10:10~12:00
	環境法
	蔡瑄庭
	

	16
	97.1.4
	10:10~12:00
	休閒空間
	洪鴻智
	

	17
	97.1.11
	10:10~12:00
	環境生態
	馮君君
	

	18
	97.1.18
	
	期末考週（預備週
	
	


注意事項：

一、本課程係採講座方式上課，為配合各專任老師授課時間，部分課程可能提前至8：10上課，或更動時間，請同學注意。

二、本課程不考期中及期末考試，改以每次課程結束前15分鐘舉行隨堂考試，學期成績以隨堂考試成績平均之。

三、修課學生事、病假應辦理正式請假手續，憑准假單向授課教師申請補考，未補考及未請假者該次成績以零分計算；缺課（含請假）總時數超過全學期三分之一者應予扣考，本課程學期成績為零分。
